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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为更好地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目标，降低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应尽快完善工资、薪金所得中年终奖金

的计税方法，进一步规范工资、薪金应税收入的确认口径，调整工资、薪金所得的适用税率，改进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税前

扣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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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终奖金的计税方法

1. 现行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

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5］9号）规定，自 2005年 1月 1日起，纳税人取得全年一

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上述年

终奖金的计税办法，操作起来比较简便。由于考虑了奖金收入

的年度性，可以通过分摊到 12个月来降低税率，使税负相对

合理。

2. 存在的问题。

（1）年终奖金的计税办法具有全额累进税率的特点，在级

距临界点会出现纳税增加额超过奖金增加额的不合理现象。

例如甲 2006年年终奖金为 6 000元，应纳税额为 300元。乙

2006年年终奖金为 6 012元，应纳税额为 576.2元。乙的年终

奖金仅比甲多 12元，应纳税额却多了 276.2元。

（2）全年工资、薪金所得税前收入额相同，如发放方式不

同，则税负很可能不同。例如王某 2006年税前工资、薪金总收

入（包括工资和各种奖金）为 90 000元，即月平均工资、薪金

收入为 7 500元（假设该收入为扣除各项税法认可的基本养

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后的收入，

下同）：譹訛若所有收入按月平均发放，则王某全年应纳税额越

［（7 500-1 600）伊20%-375］伊12=9 660（元）。譺訛若每月发放工

资 4 500元，年中 7月份发放一次半年奖 10 000元，年末再发

放一次全年奖 26 000元，则除 7月外，王某每月应纳税额越

（4 500-1 600）伊15%-125越310（元），7月份应纳税额越（4 500垣

10 000原1 600）伊20%原375越2 205（元），年终奖金应纳税额越

26 000伊15%原125越3 775（元）。全年应纳税额越310伊11垣

2 205垣3 775越9 390（元）。譻訛若每月发放工资 2 000元，年终

一次性发放奖金 66 000，则王某每月应纳税额=（2 000-

1 600）伊5%=20（元），年终奖金应纳税额=66 000伊20%-375=

12 825（元）。全年应纳税额=20伊12+12 825=13 065（元）。在全

年税前工资、薪金收入相同的前提下，通过比较上述三种不同

的工资、薪金发放方式可以发现，发放方式不同，应纳税额分

别为 9 660元、9 390元、13 065元。

（3）每月发放工资、薪金收入额低于免征额 1 600元的，

年终奖金最多只能补一个月的差额，而不是按照实际缺口月

份数补扣。这对于那些季节性工作者、临时工作者、收入波动

幅度较大的人来说不公平。

3. 改革建议。随着《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国税发［2005］

120号）的发布和实施，个人收入档案管理制度、代扣代缴明

细账制度和全员全额管理制度已经普遍推行。基于此，建议对

于纳税人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借鉴越南对经常性收入按照

月平均收入计算所得税的办法，按月预缴，年终合计全年工

资、薪金所得，再按 12个月平均计算实际应纳的税款，多退少

补。这样就不会出现由于发放方式不同而税负不同的不合理

现象，有助于实现个人所得税的横向公平，有利于促进对个人

收入信息的监控，同时也降低了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二、工资、薪金应税收入的确认口径

1. 与工资、薪金应税收入确认的相关规定。《个人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与个人因任职

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

贴、补贴以及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个人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个人取得的应纳税所得，包括现金、实

物和有价证券。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四款规定，福利费免

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生活补助费范围确定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1998］155 号）进一步指出，福利费是指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从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提留的福利费

或者工会经费中支付给个人的生活补助费。所称生活补助费，

是指由于某些特定事件或原因而给纳税人或其家庭的正常生

活造成一定困难，其任职单位按国家规定从提留的福利费或

者工会经费中向其支付的临时性生活困难补助。下列收入不

属于免税的福利费范围，应当并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所得计

征个人所得税：淤从超出国家规定的比例或基数计提的福利

费、工会经费中支付给个人的各种补贴、补助；于从福利费和

工会经费中支付给单位职工的人人有份的补贴、补助；盂单位

为个人购买汽车、住房、计算机等不属于临时性生活困难补助

性质的支出。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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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发［1999］58号）规定，个人因公务用车和通讯制度改革

而取得的公务用车、通讯补贴收入，扣除一定标准的公务费用

后，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按月发放的，

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不按月发放的，

分解到所属月份并与该月份“工资、薪金所得”合并后计征个

人所得税。公务费用的扣除标准，由省级地方税务局根据纳税

人公务交通、通讯费用的实际发生情况调查测算，报经省级人

民政府批准后确定，并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关于个人因公务

用车制度改革取得补贴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通知》（国税

函［2006］245号）再次强调：个人因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得的

补贴收入应当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2. 存在的问题。上述规定应当说是具体的，但在实际执

行中单位给予员工的非货币性福利大多数没有纳税，即使个

别地方将其纳入了课税范围也颇受争议。这些非货币性福利

包括组织员工旅游、通过内部食堂为员工提供免费就餐、给远

途职工提供交通工具和住宿、为职工无偿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给办公人员提供电脑、电话、报纸杂志等。这些开支普遍通过

工会经费、福利费、管理费用或其他途径列支，基本上不会通

过“应付职工薪酬”列支。未被课税的原因主要是扣缴义务人

不了解相关规定、支出很难确认具体的收益对象、税务机关征

管能力跟不上等。这些非货币性所得大多数未被课税，个人所

得税存在较大的避税空间。

另外，通过工会经费给予员工的福利是否应当征税值得

探讨。工会经费中一部分资金来源于会员的缴费，会员每月从

工资中直接缴纳的工会经费不允许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前扣

除，也就是说员工是用税后收入缴纳工会经费的，那么当员工

接受工会提供的福利再被征税时，是否存在重复课税问题？

3援 改革建议。

（1）借鉴《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及应用指

南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工资薪金应税收入的确认口径。《企业

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应用指南规定：企业因获得职

工提供服务而给予职工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对价，全部纳入

职工薪酬的范围。职工薪酬，包括企业为职工在职期间或离职

后提供的全部货币性薪酬和非货币性福利。非货币性福利，包

括企业以自产产品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将企业拥有的资产

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为职工无偿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等。对于

非货币性福利应当根据收益对象，计入相关的资产成本或当

期损益，同时确认“应付职工薪酬”。笔者认为，对于工资、薪金

应税收入的确认口径可以借鉴上述规定，凡是属于单位因获

得职工提供服务而给予职工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对价，全部

纳入工资、薪金应税收入的范围。同时，通过反列举法规定个

别确需免税的项目，列举出来的给予免税，未列举的一律征

税。为避免重复征税，可以考虑在一定标准之内的通过工会经

费给予员工的福利免予征税。

（2）加强名义工资外的各种应税收入的税收征管，缩小纳

税人避税空间。任何设计良好的税制如果没有好的征管措施

都是一纸空文。当前，在对货币性的名义工资所得监控已经比

较到位的情况下，应通过税法宣传、强化扣缴义务人的责任、

加大稽查力度、严惩恶意避税行为等手段加强对名义工资外

的各种应税收入的税收征管，缩小纳税人避税空间。

三、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的设置

现行工资、薪金所得实行 9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

率达 45%，远远高于个体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的税率。较高的边

际税率激发了纳税人的逃税动机，因此要尽快改进工资、薪金

所得的适用税率。建议借鉴国际惯例，按照“降低税率，减少级

距”的发展趋势设置税率。降低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不要超过

35%。减少级距，不要超过 7级。具体税率设计需要考虑国家

财政收入、不同收入阶层的税负、税收征管的便利性等因素，

以期通过税率调整达到激发个人工作热情、刺激消费、公平税

负、简化税制、便于税收征管的目标。

四、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税前扣除的规定

1. 现行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税前扣除规定。为了鼓励

发展慈善事业，现行税法规定，个人通过非盈利的社会团体和

国家机关进行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

除，扣除金额主要有全额扣除（100%）和限额扣除（不超过纳

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的 30%）。2006年以来，颁布的相关

法规涉及全额扣除的有财税［2006］66号、财税［2006］67号、

财税［2006］68号，涉及限额扣除的有财税［2006］73号、财税

［2006］164 号、财税［2007］24 号、国税函［2006］324 号、国税

函［2006］326 号、国税函［2006］1253 号，2006 年以前的相关

规定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2. 存在的问题。由于捐赠支出税前扣除的规定名目繁

多，纳税人很难全面了解，实际税收征管中对于绝大多数工薪

阶层的纳税人而言，此项规定几乎是名存实亡。另外，对大多

数公益救济性捐赠的税前扣除设置上限，则意味着要对超过

上限部分的善款征税，这显然有悖情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捐

款人捐款后剩余收入必须全部用于纳税，甚至不够纳税，这对

于纳税人参与公益救济性捐赠的积极性无疑是一种抑制。

3. 改革建议。

（1）提高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的税前扣除额度。新《企业

所得税法》中已经将公益救济性捐赠的纳税扣除额度由以前

内资企业纳税调整前所得的 3%进一步提高到会计利润的

12豫，体现了政府进一步鼓励公益救济性捐赠、缩小贫富差距

的决心。笔者认为，个人所得税之所以目前对大多数公益救济

性捐赠支出实行限额扣除，最大的障碍在于税收收入。那么，

相关税收征管部门不妨通过调查统计历史数据，来分析现行捐

赠支出政策对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影响程度。若影响甚微，说明

政策效应不明显，应进一步提高捐赠扣除限额直至全额扣除。

（2）采取切实有效的税法宣传手段。建议在个人所得税征

管软件中将捐赠扣除项目单独设项扣除，这样扣缴义务人和

纳税人在纳税申报时自然会关注该项扣除规定，从而达到有

效宣传税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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